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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辦法修正草案外部意見回應彙整表 

草案條次及內容

摘要 
外部意見 意見回應 

第2條第2項 

關於委外辦法適

用之金融機構，

包括本國銀行及

其國外分行、外

國 銀 行 在 臺 分

行 、 信 用 合 作

社、票券金融公

司及信用卡業務

機構。 

建議委外辦法之適用應擴及

金控集團、保險公司、證券

業。 

1. 委外辦法係依銀行法第45

條之1授權訂定，適用之

金融機構尚不包括金融控

股公司(下稱金控公司)，

且金控公司並未辦理金融

業務，爰非委外辦法之適

用範疇。 

2. 目前本會保險局及證期局

刻分別就保險業及證券業

之委外業務研訂相關規

範，爰金控下之保險公司

及證券業等亦有該業別適

用之委外規範。 

第4條第5項 

關於重大性之定

義為對金融機構

之業務營運及客

戶權益有重大影

響之情形。 
 

建議主管機關於委外辦法常

見問答集中，提供金融機構

據以評估重大性之「要素」。                                                                                                                                                                                                                                                         

1. 現行委外辦法雲端問答集

已參考國際規範，提供金

融機構據以評估重大性之

要素。 

2. 本會將參酌相關建議，於

問答集中增列金融機構判

斷委外作業是否具重大性

之相關例示，如時效關鍵

性等，以利金融機構判

斷。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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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關於新型態委外

之首案核准 

1. 首案核准後，函示公告之

程序。 

2. 過去金管會已公告核定之

「企業客戶商務信用卡盜

刷監控作業」及「企業客

戶洗錢防制交易監控作

業」委外，是否屬修正草

案之「已經核定為得委外

之作業項目」？ 

 

1. 本會前於101年發布金管

銀外字第10100302791號

函，核定金融機構辦理

「企業客戶商務信用卡盜

刷監控作業」及「企業客

戶洗錢防制交易監控作

業」委外處理係屬委外辦

法」第3條第1項第20款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得委外

之作業項目。 

2. 本會將整理過往依第20款

核准案例列入問答集外，

未來經本會核定得委外之

作業項目，除發布函示公

告周知外，也將配合更新

問答集。 

第8條第2款 

風險管理測試演練 

測試或演練是否可由受委託

機構辦理並提供測試或演練

結果 

將於問答集說明： 

金融機構得參酌受託機構之

測試或演練結果，但仍應考

量作業委外之風險管理屬金

融機構與受託機構之共同責

任，金融機構仍應就其管理

部分進行測試或演練範圍。 

第17條 

跨境委外之認定 

針對第 17條及第 18條所稱

「境外」應如何認定？另指

定之境外資料儲存、處理

地，擬新增或變更時，應如

何辦理？ 

將於問答集說明： 

1. 依第17條規定，金融機構

將內部作業委託至境外處

理，應充分掌握受託機構

對客戶資料使用之情形、

確保受託機構處理之金融

機構客戶資訊應能及時提

供予主管機關及金融機構

等，爰第17條及第18條所

稱「境外」應以受託機構

實際辦理受託作業之地點

為準，尚非以受託機構公

司註冊地為判斷。 

2. 承前點，金融機構應充分

瞭解及掌握受委託機構對

客戶資訊之使用、處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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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情形，若委外作業屬

同一事由且受託機構不變

者，僅境外資料儲存、處

理地變更時，則金融機構

應就擬新增或變更之國家

對客戶資訊保護之情形另

為評估，並應依第3條所

定方式更新作業委外項目

之申報資訊。 

第18條第1項 

須申請核准之委外

事項 

建議調整第18條第1項之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範圍，若

「受委託機構為同集團總機

構或國外分支機構，且金管

會先前已核准該受託機構所

在地之其他委外作業」，可排

除適用，無須申請核准。 

不參採。 

有關建議外國金融機構依第

18條申請核准範圍，如受託

機構所在地業經核准，可排

除適用一節，本次修法已明

定金融機構應依風險基礎方

法管理委外風險，且放寬須

向本會申請核准之項目為

「委託至境外之重大消費金

融資訊系統」，考量該等機

構辦理如將重大性消費金融

業務資訊系統委託至境外辦

理，對客戶權益影響重大，

仍須依委外辦法規定辦理。 

建議18條申請書件中「董

（理）事會決議之議事錄」，

得於董（理）事會已通過相

關分層授權規則時，該有權

簽署人員出具之同意書代

替。 

考量金融機構將重大性消費

金融業務資訊系統委託至境

外辦理對客戶權益影響重

大，董事會應明確瞭解擬辦

理之重大性委外事項內容，

並承擔相關責任，以落實公

司治理 

需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之重

大消費性金融資訊系統，建

議應排除已匿名化或加密後

的數據，因其已無法輕易推

斷客戶身分。 

不參採。 

1. 憲 法 法 庭111年8月12日

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

(健保資料庫案)，意旨略

以： 

(1) 個資若經處理，依其資

料型態與資料本質，客

觀上仍有還原而間接識

別當事人之可能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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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還原識別之方法難

易，若以特定方法還原

而可間接識別該個人

者，其仍屬個資。當事

人就此類資料之自主控

制權，仍受憲法資訊隱

私權之保障。 

(2) 反之，經處理資料於客

觀上無還原識別個人之

可能時，即已喪失個資

本質，當事人就該資訊

自不再受憲法第22條個

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2. 故金融機構辦理作業委外

涉及客戶資訊，應依委外

辦法第7條第1項第1款辦

理，至是否屬個人資料的

認定，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參照上開憲法法庭判

決意旨審慎辦理。 

金融機構之核心資料保全如

採雲端備份或於境外雲端建

置備援系統，如涉及消費金

融業務客戶資料，是否須事

先核准？ 

已於立法說明補充說明： 
1. 如金融機構為僅將客戶資

料或其程式、資料庫與作

業系統之備份檔案儲存於

境外公有雲進行冷備份加

密儲存(無法在雲端中直

接使用，須在特定系統環

境中還原方可應用)，並

不涉及「資訊系統」之運

作或資料還原運用，對於

系統之正式、備援環境的

運行並無影響，無須依第

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惟金融機構仍應依

該資料境外備份事項是否

具重大性，採適當管控措

施。 

2. 如於境外雲端建置備援系

統，具有雲端還原機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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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業務運作功能，尚屬

「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資

訊 系統 委託至境 外處

理」，應依第18條申請核

准。 

第18條 

須申請核准之委外

事項 

建議新增第4項條文如下：

「委外作業如涉及將雲端環

境作為內部網路環境之延

伸，使資料在傳輸、使用和

儲存時，均得在可控管之雲

端封閉架構下進行，並對個

人資料有相關之安全控制程

序者，不適用前三項之規

定。」 

 

不參採。 

本次修法已明定金融機構應

依風險基礎方法管理委外風

險，且放寬須向本會申請核

准之項目為「委託至境外之

重大消費金融資訊系統」，

金融機構應依內部控管及風

險管理評估，如系統無涉上

述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委託

至境外處理，尚無須適用該

條規定申請核准。 

第18條 

須申請核准之委外

事項 

建議新增第5項條文如下：

「同一金融機構就雲端架構

設計首次申請核准後，嗣後

再就同一雲端架構設計重複

運用於其他應用系統時，免

申請核准；就原已被核准之

應用系統，如有不涉及雲端

架構設計之應用系統增減修

改者，亦同。」 

 

不參採。 

1. 同一雲端架構運用於不同

應用系統所涉及客戶資料

庫及安全控管仍有不同。 

2. 本次修法已明定金融機構

應依風險基礎方法管理委

外風險，且放寬須向本會

申請核准之項目為「委託

至境外之重大消費金融資

訊系統」，金融機構應依

內部控管及風險管理評

估，如系統無涉及上述重

大性消費金融業務委託至

境外處理，尚無須適用該

條規定申請核准。 

 

第19條第1款及第

4款 

關於委外事項涉

及 使 用 雲 端 服

務，應依規定辦

理之事項。 

 

建議於問答集增列更細緻

「依客戶資料之分級分類暨

相對應加密或代碼化等保護

措施」監理所認可之技術與

標準等之相關闡釋。 

不參採。 

本項建議提供技術與標準等

之相關闡釋，係屬銀行執行

技術層面，若未來金融機構

於實務執行上有需求，可於

銀行公會相關會議提出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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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第3款 

關於規範金融機

構委託獨立第三

人查核之查核報

告符合相關國際

資訊安全標準。 

考量隱私資料的運用與管理

之重要性，建議第19條第3款

第2目修正為「符合相關國際

資 訊 安 全 及 隱 私 保 護 標

準。」 

 

參採，修正第19條第3款第2

目。 

建議新增第3款第4目條文如

下：「（四）本辦法下適用於

雲端服務業者提供及控制之

基礎設施、硬體及軟體之查

核、稽核及檢查要求，得以

取得相關雲端服務業者之雲

端服務資訊安全國際標準認

證證明處理。」 

 

將於問答集說明： 

基於雲端基礎架構為雲端業

者所建置及管理，因雲端運

用不同型態而有差異。爰針

對上述雲端架構之查核可依

雲端業者出具關於雲端基礎

架構的資訊安全國際標準認

證報告辦理。惟個別金融機

構仍應就其各自之委外項目

及雲端服務應用情形，依風

險基礎方法進行查核並分別

出具查核報告。 

第19條第4款 

關於規範金融機構

傳輸及儲存客戶資

料至雲端服務業

者，應採行客戶資

料加密或代碼化等

有效保護措施。 

 

有關草案第19條第4款「客戶

資料加密」，建議應採 E2EE 

(End-to-end encryption，端到

端加密)。 

 

不參採。 

1. 金融機構及雲端業者係依

自身成本、效益及風險基

礎方法等評估採行合適之

加密技術標準。 

2. 金融機構對於作業委外仍

須負最終責任，應就委外

事項之風險程度、重大性

及對營運及客戶權益影響

進行評估，依風險基礎方

法採取適當之控管措施。 

 


